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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北

區

承辦人：陳貴馨
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365

傳真：02-27593361

電子信箱：edu_hse.28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10303251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人權教育增能工作坊實施計畫1份 (14650382_1103032512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局委請新民國中辦理「人權教育」增能工作坊實施

計畫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國民中學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109學年度工作

計畫暨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110年3月17日北市新中教字

第1103001783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協助本市各國中教師理解人權教育相關知能，並透過分

享，讓本市各國中教師能將人權議題融入教學活動，辦理

旨揭工作坊以學習社群為交流平臺。

三、參加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學社會、語文及綜合領域教

師為主，參與人數以30人為限，2場次需同1人參加。

四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圖書室（臺北市北投區

新民路10號）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請參加研習教師於即日起至110年5月12日止，

逕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（http://insc.tp.edu.tw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懷生國中 1100324

*OEAA1106001986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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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，並完成薦派。本局同意參加人員公假出席，課務派

代。全程參與者，每場次核予3小時研習時數。

六、本案其他資訊請詳閱實施計畫，若有相關問題，請洽新民

國中曾正一主任，電話：28979001分機200及210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中學（含

完全中學）、幼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幼華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

屬高級中學、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

副本：

76


